
   活動訓練通告 

   TME/P/24/01 

   日期：2024 年 1 月 4 日 

屯門東區童軍創意揮春設計比賽 2024 
揮春起源於中國宋朝，是一種人們在新春時祈求招祥納福的傳統裝飾物。屯門東區童軍會希望透過上述比

賽，推動本區童軍發揮創意，了解傳統文化，並透過作品設計給新年寄語新期望。敬希各旅團踴躍參加。

詳情臚列如下： 

 (一)  主題及 

作品規格 

： 比賽作品主題為新年祝福，參賽者可以手繪或電腦繪圖軟件方式創作規格為 

125 x 250mm 的長方形揮春，橫直方向不限，避免繪畫重要文字或圖案。手繪方式必須

提交原創稿件，作品須繪畫於白色紙張上（紙質及顏料不限），電腦繪製方式必須提交

解像度不低於 300 dpi 之 PDF / JPEG 檔案格式。每位參賽者限提交一份作品，作品必

須為原創，且可被平面印刷。 

(二)  參加資格 ： 已宣誓並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本區童軍支部或以上成員及持有委任之領袖。 

(三)  費用 ： 全免 

(四)  交件方式

及 

截止日期 

： 手繪作品交件方式： 

作品背面必須註明參賽者個人資料：參賽者姓名、所屬旅團、支部、童軍證/委任書編

號及聯絡電話，並將作品以公文袋密封裝好，公文袋上請註明：「屯門東區童軍創意揮

春設計比賽 2024（參賽者姓名）」。即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 日或之前，以郵遞方式交

件至「屯門屯利街 3 號屯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電腦繪製作品交件方式： 

參賽者可透過電郵遞交作品，遞交時間為 2024 年 2 月 2 日 23:59 前(以官方電郵收件時

間為準)。電郵中必須註明參賽者個人資料：參賽者姓名、所屬旅團、支部、童軍證/委

任書編號及聯絡電話，並將作品以附件形式一併電郵至

chris0823scout@trainingteam.hk，電郵標題請註明：「屯門東區童軍創意揮春設計比賽

2024（參賽者姓名）」 

(五)  獎勵 ： 1).比賽分為手繪組及電腦繪製組，各組設有冠、亞、季軍各 1 名及優異獎 3 名。 

2).所有參賽成員，可獲由區會發出參與証書。 

(六)  評選標準 ： 整體構圖與美感、創意、技巧及色彩運用、是否便於平面印刷製作。 

(七)  得奬結果

公佈 

： 得奬名單將於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佈，得獎者將有專人聯絡，頒獎具體安排以電郵或電

話通知為準。頒獎典禮將於 2024 年 3 月 2 日假屯門屯利街 3 號屯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進行。得奬作品有機會於屯門東區童軍會平台中展出。 

(八)  截止日期 ： 2024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以電郵或郵戳收件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九)  備註 ： 

 

屯門東區童軍會保留活動之最終決定權，並會永久擁有使用本活動所拍攝的所有照片及

相關作品的最終版權。屯門東區童軍會有權複製、展出、編輯及修改所有參賽成員於本

活動所拍攝的所有圖片。本活動所有照片均可於任何時候(現在或將來)，用作與屯門東

區童軍會有關的對內及對外傳訊之用途。 

(十)  查詢 ：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chris0823scout@trainingteam.hk 與黃啟儀小姐聯絡。 

區總監 

鄭筱薇校長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uen Mun East District 

香港童軍總會屯門東區 
27 Tuen Fu Rd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Diamond Jubilee Memorial Hall Tuen Mun 

屯門 屯富路 27號 香港童軍總會鑽禧館 

  

比賽條款及細則 

1. 本活動只限屯門東區童軍支部或以上成員及持有委任書之領袖參加。 

2. 參賽者須按主題及作品規格進行創作，不可重覆參賽。 

3. 所有參賽作品及其載體或包裝一經接收概不退還，恕不接受修改稿件，有需要者請於提交前

自留影印本。 

4. 參賽者提交資料時若有不實或錯漏，將有可能被取消參賽資格。本會將僅依照參賽者填寫之

資料作為安排活動之依據，若因參賽者之聯絡資料填寫不清、錯誤或其他原因導致本會無法

聯繫到該參賽者，本會將不負相關責任。 

5. 參賽者及其監護人同意接受本會就整個活動進行拍攝及錄影，且同意本會有權保留其本人、

監護人之肖像及所提交的圖像、影像及文字的出版和宣傳權利，並可能被製成圖片、錄像或

以任何形式發佈，用於宣傳、廣告、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用途，

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所有發佈之作品著作財產權亦歸本會所有。 

6. 參加者及其監護人須自行承擔參與及出席本活動而產生之任何成本、風險及損害，並根據個

人能力作出判斷是否適合參加，本會將概不負責。 

7. 參賽者如有違反本活動之比賽條款及細則，本會將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收回已頒發

之獎項(包括証書及奬盃)，並對於其破壞活動之行為及所產生之損害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8. 一切賽果均以本會及評審團之決定為準，參賽者及其他任何人不得異議。 

9. 獲奬者須義務參與有關活動的頒獎儀式、媒體訪問、攝影及錄影等宣傳工作。 

10. 參賽作品一經本會發現或經第三方檢舉有關下列情況，本會將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

收回已頒發之獎項(包括証書及奬盃)，且參賽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 參賽作品侵犯他人之著作權、肖像權； 

⚫ 參賽作品屬於抄襲或冒名頂替參加； 

⚫ 參賽作品在本活動比賽結果公佈前被投交至其他比賽； 

⚫ 參賽作品曾經被公開發表(包括任何公眾或私人網站、平面出版、展覽、演出或獲獎等)； 

⚫ 參賽作品曾於其他比賽中獲得獎項； 

⚫ 參賽作品涉及暴力、色情、詆毀、違反善良風俗等不當的內容； 

⚫ 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表示理解及同意遵守目前有效及以後可能宣佈之所有規則，

並同意本會可按實際情況修改或調整活動內容及規定，並保留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本活

動之權利。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恕不另行公告。 

 



 

屯門東區童軍創意揮春設計比賽 2024 

手繪作品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旅團及支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童軍證/委任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將作品以公文袋密封裝好，公文袋上請註明：「屯門東區童軍創意揮春設計比賽 2024（參賽者姓名）」。即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 日或之

前，以郵遞方式交件至「屯門屯利街 3 號屯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